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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

环办环监函@016|113号

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

有关具体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,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

护局,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: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国发

〔2013〕37号 )中
“
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

”
的要求,

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环境保护部先后出台了《关于印发〈挥发性有

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税匚z015〕71号 ,以下简称 71

号文件)和《关于制定石油化工及包装印刷等试点行业挥发性有机

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发 改价格匚2015〕 2185

号),决 定 自⒛15年 10月 1日 起,在石油化工、包装印刷行业开展

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具体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(局)应 当积极推动当地

发展改萆委(物价)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试点工作具体

实施办法,明确试点范围、收费标准、差别化政策、核算周期、起征

时间、核算方法、征收权限等内容。

二、各省级环境监察机构要组织指导行政区内市、县环境监察



机构做好试点的实施工作。

(一)通过工商、工信、统计、新闻出版等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

协会的数据和资料,掌握试点范围内的企业数量。

(二)采取多种形式对行政区内环境监察机构和试点企业进行

宣传培训,讲解国家和地方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政策规

定,介绍试点行业的生产工艺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点。

(三)检查指导行政区内的试点工作,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的好

做法、好经验,及时帮助下级环境监察机构解决、反映试点工作中

的问题。

三、石油化工企业要按 71号 文件附件 2规 定的核算周期(以

年计)和 计算办法,包装印刷企业要按 7]号 文件附件 3规 定的计

算办法以及核算周期(由各省份自定),向 地方环境监察机构报送

本通知所附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信息申报表,申报挥发性有机物

排放量和相关信息,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四、地方环境监察机构要对试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

审核,审核要求如下:

(一)石油化工企业申报的各污染源项中涉及排放挥发性有机

物的设各动静密封点、生产装置、储罐、装卸站台、燃烧设备、工艺

有组织废气排放源、火炬、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等数量,必须与

核算期内其生产在用的数量相等;各污染源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

量及污染当量数之和与总排放量及总污染当量数相等。

(二)包装印刷企业申报的有机类原料投用、稀释剂使用、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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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有机物去除与回收等信息,应与其申报的同期购买原辅料和有

机溶剂的发票或使用领料凭证、原辅料供货商提供的挥发性有机

物含量说明、危险废物处理单据等材料,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装

置处理效果等相符。

(三)地方环境监察机构审核发现缺漏项等申报信息不完整

的,要责令试点企业限期补报,逾期不报的,要依法予以处罚。

五、我部已组织开发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征收管理系

统,采用云计算方式部署在环境保护部云平台上,供石油化工和包

装印刷企业申报、地方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时使用。具体事宜另

行通知。

六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工作

建议,请及时向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和我部反映。

附件: 1,石 油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CVOCs〉 排放信息申报表

2.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CVOCs)排 放信息申报表


